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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SP05-2023-0006

浙科发外专〔2023〕29号

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中共浙江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浙江省引进海外工程师实施办法》的

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、党委人才办：

为贯彻落实科技创新和人才强省首位战略，扎实推进“315”

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程，有力支撑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，现

将《浙江省引进海外工程师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

文件浙 江 省 科 学 技 术 厅
中共浙江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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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引进海外工程师实施办法

为贯彻落实科技创新和人才强省首位战略，大力支持企业引

进海外工程师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，加快创新主体升级，有力支

撑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海外工程师引进工作由省委人才办、省科技厅共同

组织实施，省科技厅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工作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企业引进海外工程师。应同时具

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企业应在我省注册登记、纳税和生产经营，国民经济

行业类别应分属制造业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，科

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之一；

（二）海外工程师应是企业聘用的、持有我省科技行政主管

部门核发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（A类）或外国专家来华邀请

函或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、且在证件有效期内合法从事研发和相

关技术创新活动的外国人。

第三条 省属企业引进海外工程师由企业自负。在市、县

（市、区）财政对属地企业引进海外工程师奖补基础上，综合考

虑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，不含宁波，下同）对海外工程师“引、留、

用”情况，确定省财政对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的支持额度，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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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如下：

（一）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海外工程师补助=该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得分/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得分汇总数×年度省财政海外工程

师补助总额。

（二）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得分按照“引、留、用”三项得

分汇总，合计 100分。每项因素均按排名计算得分，全省各市、

县（市、区）排名（不含宁波），第 1名得该项最高分，每下降

1名减少上一名 1%分数：

①引：即新引进数量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在当前考核年度

（一般为自然年）新引进的海外工程师数量，权重为 30分。

②留：即留存数量。上一考核年度（一般为自然年）各市、

县（市、区）新引进、当前考核年度仍在岗的海外工程师数量，

权重为 30分。

③用：即现在岗数量。截至当前考核年度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
在岗的海外工程师总数，权重为 40分。

每个考核年度，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对属地企业引进海

外工程师奖补资金总额原则上不低于省级财政补助资金总额。各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应将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引进海外工程

师。

第四条 山区 26县、海岛地区在外各类“飞地”中企业所引

进的海外工程师可纳入“飞出地”统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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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每年上半年集中组织申报，并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申报材料。《浙江省引进海外工程师在岗情况统计表》

《浙江省海外工程师汇总表》（详见附件 1、2），由各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科技局商财政局填报后报送省科技厅；海外工程师引进企业

在市本级辖区的，由设区市科技局商财政局填报后报送省科技

厅。

（二）审核评定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上报的材料经省科技

厅审核后，由省科技厅会同省委人才办、省财政厅确定各市、县

（市、区）评价结果及省财政转移支付额度。

（三）发文公布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引进海外工程师评价

结果，由省科技厅发文予以公布。

第六条 加强对海外工程师引进工作的评价激励和监督管

理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要落实主体责任，依法推动政策直达快

享。各设区市要加强绩效自评、监督指导，每年由市科技局商财

政局后填报《浙江省海外工程师年度实施情况绩效自评报告》（详

见附件 3）报省科技厅。省科技厅每年通报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
引进海外工程师情况，并以随机抽查方式对各地工作情况进行监

督检查。凡弄虚作假，一经发现，依法依规查处并予以通报，取

消所在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当年省财政补助资格，对已拨付经费的

予以追回。

第七条 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应结合本地实际，明确补助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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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和程序。补助标准应综合考虑海外工程师实际工作时间和绩效

确定。

第八条 各地要用好数字化改革成果，在组织申报时，对各

类已采集的信息，要探索实行“最多填一次”，避免多头、多次填

报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省科技厅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23年 7月 15日起施行，原《浙江省扩

大海外工程师引进计划暂行办法》（浙人社发〔2017〕78号）同

时废止。

附件：1．浙江省引进海外工程师在岗情况统计表

2．浙江省海外工程师汇总表

3．浙江省海外工程师年度实施情况绩效自评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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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浙江省引进海外工程师在岗情况统计表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 考核年度： 填报人（签字）：

分管领导（签字）：

（单位盖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

序

号

海外工程

师姓名（中

文）

海外工程师

姓名（外文）

国籍

（地

区）

从事工

作/聘用

岗位

专业

方向

来华

工作

许可

证件

证件

号码

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财政资

助金额

（万元）

聘用

企业

全称

所属

行业

企业

类型

企业信

用代码

是否为

飞地企

业

是否为

省属企

业

类型

1

2

...

填写说明： 本表统计对象为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中目前仍在岗的海外工程师；

“专业方向”栏，填写“315”科技创新体系或“415X”先进制造业集群所属专业领域；

“来华工作许可证件”栏，选择“来华工作许可证（A类）、外国专家来华邀请函、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”其中一项填写；

“证件号码”栏，填写前项来华证件类型的对应编号；

“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财政资助金额”栏，填写海外工程师收到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两级财政补贴总和；

“所属行业”栏，选择“制造业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”其中一项填写；

“企业类型”栏，选择“省级科技领军企业、省级科技小巨人企业、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、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、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、以上均不是”其中一项填写；

“类型”栏，按照该名工程师所属的“引、留、用”类型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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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浙江省海外工程师汇总表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 考核年度： 填报人（签字）：

分管领导（签字）：

（单位盖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

因素 内容 数值（人）

引 考核年度（N 年）新引进海外工程师数量

留 仍在岗的上一自然年度（N-1 年）新引进的海外工程师数量

用 截至考核年度（N 年末）在岗的海外工程师总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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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浙江省海外工程师年度实施情况绩效
自评报告

按以下提纲撰写，不超过 3000字。

一、工作举措：突出各地引进海外工程师的特色亮点和做法；

明确说明考核年度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对属地企业引进海外

工程师奖补资金总额，以及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使用情况；明确说

明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补助标准和程序。

二、本年度工作成效：包括海外工程师引进规模、结构、人

才层次、来源国家、专业领域与各地产业契合度，以及助推产业

创新的绩效等，并对各地海外工程师“引、留、用”情况进行分析。

三、监督检查情况：各设区市结合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监督

执法检查，对各地海外工程师监督检查的情况。

四、存在的问题：深入梳理各地发现的申报、评选和监督检

查中存在的问题。

五、下步工作举措：针对梳理出的问题和监督检查中存在的

问题，结合实际，形成下步工作举措。

六、意见建议。

注：自评报告需由设区市科技局盖章后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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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3年 6月 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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